北京理工大学本科生通识教育选修课工作条例

第1条   通识教育选修课是按照因材施教的原则，为完善学生知识与智能结构而设置的课程。学生可根据自己的志趣和特长，结合专业教育要求，在班主任(指导教师)的指导下选修课程。

第2条   通识教育选修课对拓宽学生知识面、培养能力、提高素质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。为促进该项工作的发展，丰富教育教学活动，保证课程质量，规范管理工作程序和职责，特制定本工作条例。

一　课程的开设

第3条   开课的组织、管理。通识教育选修课可开设社会科学类（如艺术类、文化类、历史类、管理与经济类、语言类等）、自然科学类、基础工程技术类等课程，由教务处统一组织、管理。各单位应挖掘潜力、调动教职工开设选修课的积极性，尤其是人文社会科学类课程，服务于教书育人、提高学生全面素质的光荣目标。

第4条   任课教师。为保证通识教育选修课的质量，一般应安排讲师以上职称的教师任课。对暂不能满足本条件的新开选修课，须选派能够独立制订教学文件、有一定教学经验的教师担任，开课单位应在开课前安排典型章节的试讲、评审，教学效果符合要求者方能正式开课。

第5条   教学资料。通识教育选修课必须有经过开课单位、教务处审定的正式课程简介、教学大纲、教材、讲义（参考书），并注明课程考核形式。

第6条   接收学生人数。新开通识教育选修课接收听课学生人数一般不应超过60人。根据首次开课的教学质量和效果，确定该选修课的继续开设与否及接收学生人数。

第7条   开课申请。在具备通识教育选修课开设条件后，任课教师应提前一学期填写“开课申请表”（附教学大纲），经开课单位批准，报教务处审核。原则上，选修课人数在30人以上方可开课（艺术类课程除外）。

二　课程选修规定

第8条   选修学分总数与结构要求。按“2003版北京理工大学本科教学计划”,本科毕业生必须满足如下的通识教育选修课学分总数与结构要求，否则不予毕业。信息、理科类专业本科生不得少于6学分（其中艺术类通识教育选修课不少于2学分）；机械（含军工）、化工、管理、人文、艺术类专业本科生不得少于8学分（其中非艺术类专业本科生选修艺术类通识教育选修课不少于2学分）。

第9条   选课时间。在校注册的本科生，除一年级的第一学期和毕业学年外，其它学期均可在班主任(或指导教师)的指导下选修通识教育选修课程；每学期的具体选课时间，由教务处统一安排、各学院负责通知到本院学生及班主任（指导教师）。

第10条   按要求网上选课。学生根据学分总数与结构要求和本人已选学分，参照本学期发布的通识教育选修课资料（可在学院教学办公室或教务处主页上获得），在班主任(或指导教师)的指导下，结合个人的课表和其他教学安排，按教务处、学院的通知要求通过校园网选课。

第11条   严格按选课结果上课。通识教育选修课允许学生试听两周(实验选修课允许试听一周)。在开课后的两周内学生可以根据试听结果，通过网络选课系统退课或换课（若容量允许）。 两周后系统将封闭，并给任课教师提供最终考核名单。 未选或没有选定某课程而私自上课者，不能参加成绩考核、评定，造成教学秩序混乱者按有关规定处理；选定某课程而中途放弃、不按要求参加考核者，该课程成绩按零分记入成绩单。

三　课程教学

第12条   学时与课表。通识教育选修课的计划学时一般不超过32学时，课表由教务处按规定时间公布。

第13条   教学秩序与质量。通识教育选修课的教学质量、各教学环节的各项教学要求与必修课相同。

第14条   教学工作量。本校教职工开设通识教育选修课，其教学工作量计算按学校或开课单位有关办法执行；外聘教师必须由开课单位报教务处同意后方可聘任，工作量计算方法由教务处商定。

四　成绩考核与管理

第15条   成绩考核。通识教育选修课属非核心课，其考核的各项要求与北京理工大学非核心课考核要求同，但通识教育选修课不组织重修，考核不及格者不能获得学分。

第16条   成绩管理。各学院教学办公室应适时掌握本院学生的选课情况，防止因通识教育选修课的学分不符合要求而影响学生毕业。

第17条   本条例中学分结构要求自2003级起执行，其它内容自公布之日起执行，至新的修订版发布时自行废止。原《北京理工大学本科生通识教育选修课工作条例》（2003年6月修订）同时废止。

第18条   本工作条例解释权归教务处。

教　务　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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